
靜宜大學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薪酬支給標準表 

民國 115 年 05 月 0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單位:新台幣元/月 

薪級 薪資 

第 11 級 80,000 

第 10 級 78,300 

第 9 級 76,600 

第 8 級 74,900 

第 7 級 73,200 

第 6 級 71,500 

第 5 級 69,800 

第 4 級 68,100 

第 3 級 66,400 

第 2 級 64,700 

第 1 級 63,000 

1.薪資來源若為計畫經費，且該計畫若有自訂工作酬金標準則依該計畫規定辦

理。如情形特殊，且委辦或補助單位未自訂工作酬金標準者，得視受聘任特

殊專長，並敘明具體理由經專案簽准酌予提高，但仍以計畫內經費支應。若

委辦或補助單位有自訂工作酬金標準（或經核定之預算表），則薪資調整須

經委辦或補助單位同意後方可實施。 
2.續聘時，採以下指標完成考核，考核後續聘時得續用原薪級或晉薪： 

(1)研究成果 
(2)執行力與團隊合作 
(3)其他 

3.本表自 115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。  
 

民國 106 年 09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7 年 05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

民國 111 年 09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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